附件一
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首長與民有約活動

預約登記表
	預約面談日期
	（由本分署安排後通知）
	時間
	

	＊姓名

（單位名稱）
	
	職業
	○民意代表   ○行政機關

	
	
	
	○一般民眾（含公司、法人）

	E-mail
	
	＊電話
	

	參加人數
	
	手機
	

	＊通訊地址
	

	· 議題類型
（業務主辦單位）
	□接管、撥用、抵稅、遺產（接管科）      

□估價、勘查（勘測科）   □占用、通行權（管理科）           

□出租、租金（租賃科）   □出售、交換（處分科）
□地上權、委託經營（改良利用科）
□其他    

	＊國有不動產標示
	土地：     eq \o(\s\up 7(縣　),\s\do 3(　市))      eq \o(\s\up 7(區鄉),\s\do 3(鎮市))      段    小段     地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房屋：

	＊陳述事項
	

	涉及本分署相關案號或文號
	

	處理結果
	（由本分署填寫）


註： 1.申請首長與民有約，約需一星期時間安排，申請後請靜候本分署通知確認面談時間，於預約後二星期未收到通知者，請撥打申請電話詢問。

2.首長與民有約活動預約登記表打＊號為必填欄位，電話或手機請務填寫上班時間可聯絡通知的號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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